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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　函

地址：10007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0號

承辦人：陳依文

電話：02-23493485

傳真：02-23880067

電子信箱：188783@mail.bot.com.tw

受文者：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0月20日

發文字號：銀授審乙字第105000542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工會建議本行修改「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貸

款辦法」第四條第五款，將房屋添修貸款及治家成長貸款

之擔保品最高核貸成數提高至八成乙案，復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貴工會105年4月20日(105)臺銀企工字第1050420027

號函辦理。

二、為落實關懷員工之意旨，貴工會旨揭建議事項本行已採納

並據以修正本行員工貸款辦法完竣，本行105年10月18日

銀授審乙字第10550035231號函副本諒達。

正本：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副本： 2016-10-21
14: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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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　函

地址：10007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0號

承辦人：陳依文

電話：02-23493485

傳真：02-23880067

電子信箱：188783@mail.bot.com.tw

受文者：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銀授審乙字第105500352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307200000N_10550035231A0C_ATTCH6.pdf、307200000N_10550035231A0C

_ATTCH7.pdf、307200000N_10550035231A0C_ATTCH3.pdf、307200000N_10550035

231A0C_ATTCH5.pdf、307200000N_10550035231A0C_ATTCH4.pdf)

主旨：為落實關懷員工之意旨，修正本行「員工貸款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檢送本辦法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

後規定各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行105年10月7日第5屆第60次常務董事會決議通知

單辦理。

二、本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由本行轉任至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臺灣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之人員得適用本辦法。(修

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房屋添修及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最高得在擔

保品時價之八成範圍內核估放款值。(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臺灣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於出具承諾書承諾該公

司所屬員工(即借款人)有第五條第七款第(二)目視為全

部到期事由時，願立即通知本行，並協助償還本行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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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本行轉任該公司之人員始得比照辦理消費性貸款。

(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轉任至臺銀綜合保險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同仁所借消費

性貸款，基於地利之便，指定武昌分行辦理，且須取得該

公司出具之承諾書後方得受理。

四、有關償還辦法之寬限期規範及擔保品為「商用店舖、辦公

大樓、廠辦大樓、工業用住宅、農舍及山坡地之獨棟別墅

」者之最高核貸成數，仍請依104年1月30日銀授審乙字第

10300077801號函辦理。

五、為利業務統計，本行轉任臺灣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人員之

員工借款，請於「小額貸款簽約撥貸N10-00」鍵入商品別

代號：0170。

六、臺灣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員工房屋貸款及消費性貸款，請

使用其專用借據(融4-1A、融5-1A)。

七、附件：

(一)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貸款辦法修正總說明乙份。

(二)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貸款辦法修正對照表乙份。

(三)承諾書乙份。

(四)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貸款辦法規定乙份。

(五)104年1月30日銀授審乙字第10300077801號函。

正本：各單位

副本：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含附件)、臺灣金控集團企業工會(含附件)、臺

銀綜合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秘書處(抄本，請刊登臺銀通訊)(含

附件) 2016-10-19
14:38:35



受文者：授信審查部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月30日發文字號：銀授審乙字第10300077801號速別：普通件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附件：如說明
主旨：邇來房地產行情漸有反轉趨勢，為降低房貸授信風險，爰限

縮本行消費者貸款之寬限期，另並修正擔保品為「商用店舖、

辦公大樓、廠辦大樓、工業用住宅、農舍及山坡地之獨棟別

墅」者之最高核貸成數，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授信審查部104年1月22日簽核定辦理。

二、有關本行辦理消費者貸款，依相關規定可核予之寬限期，房

屋購置貸款最長為5年，房屋添修貸款、治家成長貸款-非循

環性最長為3年。鑑於目前房價有向下修正之趨勢，為降低

房貸授信風險，爰調整本行辦理消費者貸款(含房屋購置貸

款、房屋添修貸款、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之寬限期如下

（不含各項政策性貸款):

(一)貸款成數逾7.5成者，寬限期最長1年。

(二)貸款成數7.5成(含)以下者，寬限期最長2年。

(三)屬無自用住宅者購置自用住宅貸款(45%風險權數)，寬限

期最長3年。

三、本行前以101年6月14日銀授審乙字第10100257891號函（附

件一）規範辦理消費者貸款，徵提之擔保品為「商用店舖、

辦公大樓、廠辦大樓、工業用住宅、農舍及山坡地之獨棟別

墅」之最高核貸成數，考量該類不動產相較於一般住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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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波動性相對較大，在預期房地產行情反轉態勢下，允宜限

縮核貸成數，以管控風險，爰修正為(修正前後對照表詳附

件二):

(一)「商用店舖」、「辦公大樓」:

１、擔保品座落於臺北市者，最高核貸成數為7成。

２、其餘地區最高核貸成數為6.5成。

３、所稱「商用店舖」包含一樓登記為店舖，二樓以上登記

為住宅之透天厝，且以整棟建物為擔保品向本行申貸者。

(二)「廠辦大樓」:最高核貸成數為6.5成。

(三)「工業用住宅」、「農舍」及「山坡地之獨棟別墅」(例

如：陽明山別墅、位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

區之別墅等):最高核貸成數為6成。

四、此次修正規定係暫行措施，本部將續觀察房市景氣興衰，並

參酌同業競爭情況，適時調整相關規定。

五、營業單位承作本行各專案（辦法），如「房屋輕鬆貸優惠專

案」、「國軍貸款優惠專案」、「員工貸款辦法」等之授信

案件，倘其提供之擔保品為「商用店舖、辦公大樓、廠辦大

樓、工業用住宅、農舍及山坡地之獨棟別墅」時，其最高核

貸成數仍應依說明三規定辦理。

六、文到前已受理尚未撥貸或經總行核准之整批分戶貸款案件，

基於誠信原則，得照原條件辦理。

七、本行101年6月14日銀授審乙字第10100257891號函，自即日

起停止適用。正本：各營業單位不含國金及海外分行(公庫部、信託部、財務部、群賢分行除外)副本：董事會稽核處、消費金融部、債權管理部、資訊處、徵信部、企業金融部、授信審查部、秘書處(抄本，請刊登臺銀通訊)(均含附件)（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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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貸款辦法 

 
本行 91.8.30.第一三一０次常務董會通過          本行 92.2.27.第一三三一次常務董會修正通過 

本行 92.5.9.第一三三九次常務董事會修正通過     奉總經理 93.2.19.核定 

本行 93.7.30 第一屆第 42 次常務董事會修正通過   奉總經理 94.02.04 核定 

本行 94.10.7.第一屆第 96 次常務董事會修正通過   奉總經理 95.02.21 核定 

奉總經理 95.10.19 核定                         本行 96.06.29.第 2 屆第 7 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本行 96.10.19.第 2 屆第 63 次常董會修正通過     本行 97.7.18.第 2 屆第 100 次常董會修正通過 

奉總經理 98.2.2 核定                           奉總經理 98.4.1 核定                                         

本行 100.10.21.第 3 屆第 116 次常董會修正通過   本行 103.4.18.第 4 屆第 87 次常董會修正通過 

本行 103.9.19.第 4 屆第 109 次常董會修正通過 

本行 105.10.7 第 5 屆第 60 次常董會修正通過  (105 年 10 月 18 日銀授審乙字第 10550035231 號函) 

 

第一條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為協助本行員工改善居住環境、安

定生活及消費需要，辦理消費者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業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貸款適用對象為本行編制內並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在職正式員工（含駐衛 

警）及檢券員（以下合稱員工）。  

曾在其他機關（構）服務公職而經奉派或商調至本行者，其原服務公職年

資得併入計算前項服務年資。 

在本行連續服務超過一年之僱用中不定期契約工(不含臨時性或定期契約

工) 及本行轉任至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其旗下子公司之人員得比照本

辦法規定辦理貸款。 

第三條    本行員工依實際需要得申請下列貸款： 

      一、房屋購置貸款。 

      二、房屋添修貸款。       

      三、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 

四、消費性貸款。 

第四條    房屋購置貸款、房屋添修貸款及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用途：供借款員工購置、添修房屋或治家成長之用。 

      二、借款額度：最高新臺幣捌佰萬元。 

      三、借款期限：房屋購置貸款最長三十年；房屋添修貸款、治家成長貸款（非循

環性）最長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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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償還辦法：採分期償還方式訂約，借款期限在二十年以內者，寬限期最長三

年；借款期限逾二十年者，寬限期最長五年，寬限期間按月付息，

寬限期屆滿就借款金額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房屋購置貸

款亦得選擇就借款金額之七成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餘三

成到期一次還清。 

      五、擔 保 品：以借款員工本人或（及）配偶名義持有之土地及建物設定第一順

位抵押權作擔保。辦理房屋購置貸款，最高得在擔保品買賣價或

時價孰低之八成範圍內核估放款值；辦理房屋添修貸款、治家成

長貸款(非循環性)，最高得在擔保品時價之八成範圍內核估放款

值。 

      六、利    率：按本行新台幣存款牌告 3 個月期定期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

0.58 個百分點浮動計息。上述加碼部分得由授信審查部視本行

資金成本狀況，於簽奉總經理核定後調整之。 

      七、其    他： 

              （一）夫妻均在本行任職者，得分別在第二款規定額度內申請房屋 

                    購置、添修貸款或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 

              （二）借款員工辭職、或受停職、休職、撤職處分時，自上開原因 

                    發生後之第一個應繳款日起改按本行定儲利率指數加固定加碼

年率 1％計息。但因政府派令等公務原因調職或商調離職經專案

報准依第六款規定利率計息者，及因借調、退休、資遣而離職者，

得繼續適用第六款規定之利率至原借據之到期日止；受停職、休

職處分而嗣經復職，檢具復職證明通知本行承貸單位者，自復職

日起得恢復適用第六款規定利率至原訂借據之到期日止。 

第五條    消費性貸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用途：供借款員工各項消費之用。 

      二、借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捌拾萬元,其每月應還借款本息之合計金額不得逾

借款員工申貸當時薪資收入之三分之一或最近一年在本行年所得月平均收

入之三分之一。另消費性貸款與信用卡合計總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壹佰萬

元。 

      三、借款期限：最長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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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償還辦法：採分期償還方式訂約，自撥貸日之次月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

本息，並按月自借款員工薪資等收入中扣還,或由員工存款帳戶授權自動扣

償。 

      五、保證人：免予徵提，但有補強授信條件必要時，得徵提本行員工一人為保證

人。 

      六、利率：按本行新台幣存款牌告 3個月期定期存款（一般）機動利率加 0.68

個百分點浮動計息。上述加碼部分得由授信審查部視本行資金成本狀

況，於簽奉總經理核定後調整之。 

      七、其他： 

        （一）借款員工申請消費性貸款，應填具申請書、扣款委託書及借據各壹份，

由其所屬單位之總務部門審核後填製彙總表送承貸單位之授信部門辦

理。消費性貸款撥貸方式由承貸單位逕撥入借款員工儲蓄存款帳戶。 

        （二）借款員工於消費性貸款本息未完全清償前離職（含辭職、留職停薪、因

政府派令等公務原因調職、商調離職、退休、資遣及因其他事由離職不

再由本行支付薪資者）或受停職、休職、撤職處分時，該消費性貸款即

視為全部到期，借款員工應一次還清該消費性貸款本息等款項。但借款

員工因借調而離職者，不在此限。 

  （三）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其旗下子公司，於出具承諾書承諾該公

司所屬員工(即借款人)有前目視為全部到期事由時，願立即通知本行，

並協助償還本行欠款後，本行轉任該公司之人員始得比照辦理本消費性

貸款。 

（四）本行轉任人員之消費性貸款業務，由授信審查部指定分行辦理之，非指

定分行不得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照本行消費者貸款作業辦法及一般授信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貸款辦法員工貸款辦法員工貸款辦法員工貸款辦法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修正修正修正修正總總總總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壹、修正緣由                                                     105.9.2 
一、本行企業工會來函建議，將員工貸款辦法之房屋添修及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

性)最高核貸成數調高至八成： 

(一)查本行房屋輕鬆貸第一類借款人（即公教、公營事業員工)辦理房屋購置、

添修及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之擔保品最高核貸成數皆為八成，而本行員

工貸款辦法，只房屋購置貸款為買賣價或時價孰低之八成，餘貸款項目依本

行消費者貸款核貸成數分區一覽表辦理，目前依區域別為七-六成。本行為公

營事業，如員工申辦房屋輕鬆貸，其最高核貸成數皆為八成，與申辦員工貸

款之核貸成數不同。 

(二)茲為落實關懷同仁之意旨，激勵工作士氣，爰修正房屋添修及治家成長貸款

(非循環性)最高核貸成數至八成。 

二、另臺灣金控集團企業工會亦曾來函建議，將本行轉任至子公司臺銀綜合保險

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服務之人員納入本行員工貸款辦法適用對象： 

經考量現行本行轉任至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金控)、臺

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人員均能繼續享有

員工貸款的權利(97.9.19 第 2 屆第 109 次常務董事會通過，其中消費性貸款於

各該公司出具同意書後方適用)，為使本行轉任至臺灣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人

員之權利一致，俾利未來金控集團間為拓展業務需調任本行同仁協助時，不

影響轉任同仁權益及轉任意願，爰一併增訂適用對象。 

貳、修正重點 

一、增訂由本行轉任至臺灣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之人員得適用本辦法。(修正條文

第二條)  

二、增訂房屋添修及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最高得在擔保品時價之八成範圍內

核估放款值。(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臺灣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於出具承諾書承諾該公司所屬員工(即借款人)

有第五條第七款第(二)目視為全部到期事由時，願立即通知本行，並協助償還

本行欠款後，本行轉任該公司之人員始得比照辦理消費性貸款。(修正條文第

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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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修 正修 正修 正 條 文條 文條 文條 文 現 行現 行現 行現 行 條 文條 文條 文條 文 說 明說 明說 明說 明 

第二條 本貸款適用對象為本行編制

內並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在職正式員

工（含駐衛 警）及檢券員（以下合

稱員工）。  

曾在其他機關（構）服務公職

而經奉派或商調至本行者，其原服

務公職年資得併入計算前項服務年

資。 

在本行連續服務超過一年之

僱用中不定期契約工(不含臨時性

或定期契約工)及本行轉任至臺灣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其旗下子

公司之人員得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貸款。 

第二條   本貸款適用對象為本行編

制內並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在職

正式員工（含駐衛 警）及檢券

員（以下合稱員工）。  

曾在其他機關（構）服務

公職而經奉派或商調至本行

者，其原服務公職年資得併入

計算前項服務年資。 

在本行連續服務超過一年

之僱用中不定期契約工(不含

臨時性或定期契約工)得比照

本辦法規定辦理貸款。 

 

 

                                                                                                                

一、 本行 97 年 10 月 6日銀

授審乙字第 09700376221
號函(97.9.19 第 2 屆第

109 次常董會決議通過)

同意本行轉任至臺灣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臺灣金控)、臺銀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臺銀人壽)、臺

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臺銀證券)

之人員繼續享有員工貸

款辦法之權利，茲將該規

定納入本辦法。 

二、 本行於 102 間成立

子公司臺銀綜合保險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臺銀保經，依金控法第

四條仍屬臺灣金控旗下

子公司)，上開規定未及

於轉任至臺銀保經之人

員，為使本行轉任至臺灣

金控暨其旗下子公司服

務之人員權利一致，俾

利未來金控集團間為拓

展業務需調任本行同仁

協助時，不影響轉任同仁

權益及轉任意願，爰一併

將轉任同仁納入本辦法

適用對象，增修第三項文

句。 

第四條   房屋購置貸款、房屋添修貸款

及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用途：供借款員工購置、添修

房屋或治家成長之用。 

二、借款額度：最高新臺幣捌佰萬

元。 

三、借款期限：房屋購置貸款最長

三十年；房屋添修貸款、治家

成長貸款(非循環性)最長二十

年。 

    四、償還辦法：採分期償還方式訂

約，借款期限在二十年以內

第四條   房屋購置貸款、房屋添修

貸款及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

性)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用途：供借款員工購置、添

修房屋或治家成長之用。 

二、借款額度：最高新臺幣捌佰

萬元。 

三、借款期限：房屋購置貸款最

長三十年；房屋添修貸款、

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性)

最長二十年。 

    四、償還辦法：採分期償還方式

訂約，借款期限在二十年以

一、為落實關懷同仁意

旨，比照臺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房屋輕鬆貸優

惠專案，將房屋添修及

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

性)之擔保品最高核貸

成數調高至八成，爰修

正本條第五款擔保品規

定，修正後本條各項貸

款之擔保品最高核貸成

數歸於一致。 

 

二、依本行擔保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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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寬限期最長三年；借款期

限逾二十年者，寬限期最長五

年，寬限期間按月付息，寬限

期屆滿就借款金額依年金法按

月平均攤還本息；房屋購置貸

款亦得選擇就借款金額之七成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餘三成到期一次還清。 

 

五、擔 保 品：以借款員工本人或

（及）配偶名義持有之土地及

建物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作擔

保。辦理房屋購置貸款，最高

得在擔保品買賣價或時價孰低

之八成範圍內核估放款值；辦

理房屋添修貸款、治家成長貸

款(非循環性)，最高得在擔保

品時價之八成範圍內核估放款

值。 

六、利    率：按本行新台幣存款

牌告 3個月期定期存款（一般）

機動利率加 0.58 個百分點浮動

計息。上述加碼部分得由授信

審查部視本行資金成本狀況，

於簽奉總經理核定後調整之。 

七、其    他： 

（一）夫妻均在本行任職者，得分別

在第二款規定額度內申請房

屋購置、添修貸款或治家成長

貸款(非循環性)。 

（二）借款員工辭職、或受停職、休

職、撤職處分時，自上開原因

發生後之第一個應繳款日起改

按本行定儲利率指數加固定加

碼年率 1％計息。但因政府派令

等公務原因調職或商調離職經

專案報准依第六款規定利率計

息者，及因借調、退休、資遣

而離職者，得繼續適用第六款

規定之利率至原借據之到期日

止；受停職、休職處分而嗣經

復職，檢據復職證明通知本行

承貸單位者，自復職日起得恢

復適用第六款規定利率至原訂

借據之到期日止。 

內者，寬限期最長三年；借

款期限逾二十年者，寬限期

最長五年，寬限期間按月付

息，寬限期屆滿就借款金額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

息；房屋購置貸款亦得選擇

就借款金額之七成依年金

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餘三

成到期一次還清。 

 

五、擔 保 品：以借款員工本人

或（及）配偶名義持有之土

地及建物設定第一順位抵

押權作擔保。辦理房屋購置

貸款，最高得在擔保品買賣

價或時價孰低之八成範圍

內核估放款值。 

 

六、利    率：按本行新台幣存

款牌告 3個月期定期存款

（一般）機動利率加 0.58

個百分點浮動計息。上述加

碼部分得由授信審查部視

本行資金成本狀況，於簽奉

總經理核定後調整之。 

七、其    他： 

（一）夫妻均在本行任職者，得

分別在第二款規定額度內

申請房屋購置、添修貸款

或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

性)。 

（二）借款員工辭職、或受停職、

休職、撤職處分時，自上開

原因發生後之第一個應繳

款日起改按本行定儲利率

指數加固定加碼年率 1％計

息。但因政府派令等公務原

因調職或商調離職經專案

報准依第六款規定利率計

息者，及因借調、退休、資

遣而離職者，得繼續適用第

六款規定之利率至原借據

之到期日止；受停職、休職

處分而嗣經復職，檢據復職

證明通知本行承貸單位

者，自復職日起得恢復適用

辦法第二十二條與第二

十七條之規定，辦理房

屋購置貸款係採擔保品

買賣價或時價孰低核估

放款值，至房屋添修及

治家成長貸款(非循環

性)之估價係以擔保品

時價核估放款值。為避

免營業單位於辦理房屋

添修及治家成長貸款

(非循環性)之估價時，

誤解仍要請員工提供買

賣合約書資料，爰本次

修正將房屋購置貸款及

房屋添修、治家成長貸

款(非循環性)之核估放

款值方式分別規範，以

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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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規定利率至原訂借

據之到期日止。 

第五條  消費性貸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用途：供借款員工各項消費之

用。 

二、借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捌拾

萬元,其每月應還借款本息之

合計金額不得逾借款員工申貸

當時薪資收入之三分之一或最

近一年在本行年所得月平均收

入之三分之一。另消費性貸款

與信用卡合計總額度不得超過

新臺幣壹佰萬元。 

三、借款期限：最長七年。 

四、償還辦法：採分期償還方式訂

約，自撥貸日之次月起依年金

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並按月

自借款員工薪資等收入中扣

還,或由員工存款帳戶授權自

動扣償。 

五、保證人：免予徵提，但有補強

授信條件必要時，得徵提本行

員工一人為保證人。 

六、利率：按本行新台幣存款牌告

3個月期定期存款（一般）機動

利率加 0.68 個百分點浮動計

息。上述加碼部分得由授信審

查部視本行資金成本狀況，於

簽奉總經理核定後調整之。 

 

七、其他： 

（一）借款員工申請消費性貸款，應

填具申請書、扣款委託書及借

據各壹份，由其所屬單位之總

務部門審核後填製彙總表送

承貸單位之授信部門辦理。消

費性貸款撥貸方式由承貸單

位逕撥入借款員工儲蓄存款

帳戶。 

（二）借款員工於消費性貸款本息未

完全清償前離職（含辭職、留

職停薪、因政府派令等公務原

因調職、商調離職、退休、資

遣及因其他事由離職不再由

第五條 消費性貸款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用途：供借款員工各項消費

之用。 

二、借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捌

拾萬元,其每月應還借款本

息之合計金額不得逾借款員

工申貸當時薪資收入之三分

之一或最近一年在本行年所

得月平均收入之三分之一。

另消費性貸款與信用卡合計

總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壹佰

萬元。 

三、借款期限：最長七年。 

四、償還辦法：採分期償還方

式訂約，自撥貸日之次月起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

息，並按月自借款員工薪資

等收入中扣還,或由員工存

款帳戶授權自動扣償。 

五、保證人：免予徵提，但有

補強授信條件必要時，得徵

提本行員工一人為保證人。 

六、利率：按本行新台幣存款

牌告 3個月期定期存款（一

般）機動利率加 0.68 個百

分點浮動計息。上述加碼部

分得由授信審查部視本行

資金成本狀況，於簽奉總經

理核定後調整之。 

七、其他： 

（一）借款員工申請消費性貸

款，應填具申請書、扣款

委託書及借據各壹份，由

其所屬單位之總務部門審

核後填製彙總表送承貸單

位之授信部門辦理。消費

性貸款撥貸方式由承貸單

位逕撥入借款員工儲蓄存

款帳戶。 

（二）借款員工於消費性貸款本

息未完全清償前離職（含

一、 依本條第七款第

二目規定，「借款員

工於消費性貸款本息

未 完 全 清 償 前 離

職…，該消費性貸款

即視為全部到期，借

款員工應一次還清該

消費性貸款本息等款

項。…。」，為管控

轉任人員消費性貸款

之清償，臺灣金控暨

其旗下子公司，於出

具一次性承諾書後，

轉任人員始可比照辦

理本消費性貸款。 

二、 為利管控，轉任

人員之消費性貸款由

授信審查部指定分行

辦理，非指定分行不

得辦理。如現行轉任

至臺灣金控及臺銀證

券同仁所借消費性貸

款由館前分行負責，

轉任至臺銀人壽同仁

所借消費性貸款則由

武昌分行辦理。未來

轉任至臺銀保經同仁

所借消費性貸款，基

於地利之便，擬指定

武昌分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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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支付薪資者）或受停職、

休職、撤職處分時，該消費性

貸款即視為全部到期，借款員

工應一次還清該消費性貸款

本息等款項。但借款員工因借

調而離職者，不在此限。 

（三）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

其旗下子公司，於出具承諾書

承諾該公司所屬員工(即借款

人)有前目視為全部到期事由

時，願立即通知本行，並協助

償還本行欠款後，本行轉任該

公司之人員始得比照辦理本消

費性貸款。 

（四）本行轉任人員之消費性貸款業

務，由授信審查部指定分行辦

理之，非指定分行不得辦理。 

辭職、留職停薪、因政府

派令等公務原因調職、商

調離職、退休、資遣及因

其他事由離職不再由本行

支付薪資者）或受停職、

休職、撤職處分時，該消

費性貸款即視為全部到

期，借款員工應一次還清

該消費性貸款本息等款

項。但借款員工因借調而

離職者，不在此限。 

 

 



承    諾    書              

緣立承諾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屬員工(即借款人)向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貴行)借用消費性貸款，茲為履行受託事

項，特聲明並承諾如下： 

一、各借款人於消費性貸款本息未完全清償前離職（含辭職、留職停

薪、因政府派令等公務原因調職、商調離職、退休、資遣及因其

他事由離職不再由本行支付薪資者）或受停職、休職、撤職處分

時，立承諾書人願立即通知  貴行，並依  貴行指示，將各該借

款人應償還款項自各該借款人及其保證人之薪資等收入項下一

次扣還  貴行；如無薪資等收入可資扣還，亦立即通知  貴行並

協助貴行向各該借款人及其保證人追償。 

二、立承諾書人若因故意或過失（包括輕過失）而違反本承諾書，應

對貴行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    致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承諾書人：                      (加蓋印信) 
(機關或事業單位) 

 

代表人：                           (簽章) 
 

立承諾書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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